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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。  

貳 、 案   由 ： 為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於 九 十 二 年 以 補 助 方 式 由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公 共 衛 生 學 院 辦 理 「

全 國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整 合 式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」 ， 其 徵 選 及 審 查 過 程 不 符 公 開 、 公

平 及 公 正 原 則 ； 又 未 依 「 該 署 補 助 款 項 會 計 處 理 作 業 要 點 」 規 定 辦 理 ， 復 假

借 「 補 助 」 之 名 ， 遂 行 「 委 託 研 究 」 之 實 ； 且 迄 今 仍 未 達 成 既 定 之 計 畫 目 標

及 篩 檢 項 目 ， 足 見 其 執 行 績 效 不 彰 等 ； 洵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由 。 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 

行 政 院 衛 生 署 （ 下 稱 衛 生 署 ） 於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九 十 二 年 委 託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公 共 衛 生

學 院 （ 下 稱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） 辦 理 「 全 國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整 合 式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」 （ 下 稱 篩 檢

服 務 計 畫 ） ， 據 訴 ： 涉 有 私 相 授 受 、 黑 箱 作 業 、 支 用 浮 濫 、 嚴 重 浪 費 公 帑 等 情 ； 案 經 向

該 署 調 閱 相 關 卷 證 ， 並 於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約 詢 該 署 相 關 主 管 人 員 到 院 說 明 以 釐 清

案 情 竣 事 ， 茲 將 衛 生 署 所 涉 違 失 部 分 臚 列 如 次 ：  

一 、 衛 生 署 以 補 助 方 式 由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辦 理 「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」 ， 其 徵 選 及 審 查 過 程 不 符 公 開 、

公 平 及 公 正 原 則 ， 顯 有 未 當 。  

( 一 )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未 經 公 開 徵 選 程 序 ：  

１ 、 為 整 合 各 項 篩 檢 資 源 ， 提 供 民 眾 一 個 整 合 性 的 社 區 健 康 篩 檢 及 預 防 保 健 服 務 ， 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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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 市 衛 生 局 於 八 十 八 年 率 先 開 辦 「 社 區 闔 家 歡 健 康 篩 檢 服 務 」 ， 首 開 社 區 整 合 性 健

康 篩 檢 服 務 之 先 河 ； 隨 後 南 投 縣 衛 生 局 於 九 十 年 針 對 該 縣 九 二 一 地 震 災 民 進 行 社

區 整 合 性 健 康 篩 檢 服 務 ， 為 整 合 性 預 防 保 健 服 務 工 作 播 下 種 子 ； 嗣 在 衛 生 署 國 民

健 康 局 （ 下 稱 國 健 局 ） 的 鼓 勵 推 動 下 ， 九 十 一 年 已 有 基 隆 市 、 南 投 縣 、 嘉 義 縣 、

高 雄 縣 、 花 蓮 縣 、 連 江 縣 等 衛 生 局 實 施 整 合 性 預 防 保 健 服 務 ， 足 見 將 此 項 模 式 運

用 在 平 地 鄉 鎮 甚 至 離 島 社 區 ， 國 內 多 家 衛 生 局 已 有 實 務 經 驗 ， 倘 由 渠 等 就 近 協 助

該 署 推 動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整 合 式 篩 檢 工 作 ， 應 屬 駕 輕 就 熟 、 游 刃 有 餘 。  

２ 、 然 查 本 計 畫 係 依 據 九 十 一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涂 前 署 長 醒 哲 至 連 江 縣 視 察 整 合 式 篩 檢

業 務 並 辦 理 座 談 會 座 談 結 論 五 ： 「 請 台 灣 大 學 詹 長 權 教 授 與 陳 秀 熙 教 授 ， 協 助 該 署

推 動 成 立 整 合 式 篩 檢 工 作 ； 另 請 健 保 局 研 議 整 合 式 篩 檢 之 給 付 與 項 目 ， 並 放 寬 偏

遠 地 區 實 施 醫 事 人 員 之 條 件 與 資 格 ， 以 利 此 計 畫 之 推 動 」 辦 理 。  

３ 、 據 上 ， 衛 生 署 辦 理 補 助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乙 案 ， 並 未 向 外 界 揭 露 此 項 申 請 補 助 訊 息 ，

亦 未 經 公 開 徵 選 程 序 ， 即 逕 行 指 定 補 助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辦 理 ， 難 辭 「 資 訊 不 透 明 、

私 相 授 受 」 之 咎 。  

( 二 )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未 經 專 家 學 者 會 審 ， 有 欠 公 正 ：  

１ 、 查 國 健 局 於 九 十 二 年 鼓 勵 各 縣 市 衛 生 局 實 施 整 合 性 預 防 保 健 服 務 之 方 式 為 ：  

( １ ) 於 每 年 年 初 函 知 有 意 願 辦 理 整 合 性 預 防 保 健 服 務 之 縣 市 （ 徵 選 程 序 公 開 ） 。  

( ２ ) 在 規 定 時 間 內 向 該 局 提 出 計 畫 申 請 ， 嗣 由 該 局 聘 請 專 家 學 者 審 核 所 提 計 畫 （ 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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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程 序 公 正 ） 。  

( ３ ) 對 審 核 通 過 之 縣 市 ， 該 局 酌 予 補 助 行 政 費 用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三 ○ 至 四 ○ 萬 元 。  

( ４ ) 九 十 二 年 計 有 基 隆 市 、 台 北 縣 、 台 北 市 、 桃 園 縣 、 新 竹 縣 、 苗 栗 縣 、 南 投 縣 、

台 中 縣 、 台 中 市 、 嘉 義 縣 、 台 南 縣 、 台 南 市 、 高 雄 縣 、 屏 東 縣 、 宜 蘭 縣 、 花 蓮

縣 、 台 東 縣 等 十 七 個 衛 生 局 接 受 該 局 補 助 實 施 整 合 性 預 防 保 健 服 務 （ 經 費 補 助

公 平 ） 。  

２ 、 揆 諸 國 健 局 僅 補 助 縣 市 衛 生 局 實 施 整 合 性 預 防 保 健 服 務 之 部 分 行 政 費 用 ， 其 補 助

金 額 僅 為 三 ○ 至 四 ○ 萬 元 ， 尚 且 需 外 聘 專 家 學 者 審 核 所 提 計 畫 ； 對 照 本 計 畫 係 屬

全 額 補 助 性 質 ， 補 助 金 額 又 高 達 二 、 九 三 六 萬 元 ， 竟 僅 由 該 署 業 務 單 位 （ 醫 政 處 ）

及 會 計 室 自 行 審 查 後 核 定 計 畫 ， 而 未 邀 集 相 關 領 域 學 者 專 家 及 相 關 單 位 代 表 ， 以

書 面 或 會 議 方 式 審 查 ， 顯 不 符 比 例 原 則 ， 且 就 補 助 經 費 之 審 查 機 制 而 言 ， 亦 有 欠

公 正 ， 難 免 落 人 「 黑 箱 作 業 、 不 夠 客 觀 」 之 口 實 。  

( 三 )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僅 補 助 單 一 學 術 機 構 辦 理 ， 悖 逆 公 平 、 普 及 原 則 ：  

１ 、 卷 查 衛 生 署 九 十 二 年 度 預 算 經 費 原 編 列 有 關 辦 理 山 地 離 島 及 原 住 民 地 區 之 醫 療 保

健 、 衛 生 教 育 及 疾 病 篩 檢 等 相 關 工 作 之 項 目 ：  

( １ ) 補 助 基 層 醫 療 機 構 辦 理 山 地 離 島 及 原 住 民 地 區 之 醫 療 保 健 、 衛 生 教 育 及 疾 病 篩

檢 等 相 關 工 作 四 、 ○ ○ ○ 千 元 。  

( ２ ) 捐 助 各 級 醫 療 機 構 、 學 會 、 公 會 及 民 間 團 體 辦 理 山 地 離 島 及 原 住 民 地 區 之 醫 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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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健 服 務 、 衛 生 教 育 及 疾 病 篩 檢 等 相 關 工 作 九 、 七 五 ○ 千 元 。  

( ３ ) 捐 助 學 術 單 位 及 專 家 學 者 對 原 住 民 及 離 島 地 區 醫 療 及 健 康 相 關 議 題 進 行 調 查 ，

建 立 保 健 原 住 民 及 離 島 居 民 健 康 資 料 庫 ， 並 赴 國 外 考 察 原 住 民 及 離 島 地 區 醫 療

狀 況 所 需 經 費 六 、 ○ ○ ○ 千 元 。  

( ４ ) 彙 計 上 開 九 十 二 年 度 預 算 相 關 經 費 為 一 、 九 七 五 萬 元 。  

２ 、 第 查 衛 生 署 審 查 並 簽 奉 核 定 補 助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第 一 年 計 畫 為 二 、 九

三 六 萬 元 ， 其 支 應 項 目 雖 同 在 「 醫 療 照 護 第 十 一 分 支 計 畫 ： 加 強 山 地 離 島 金 馬 地

區 醫 療 保 健 體 系 」 捐 助 費 項 下 調 整 支 用 。 然 對 照 前 揭 工 作 細 項 之 旨 意 ， 其 補 助 對

象 應 遍 及 基 層 醫 療 機 構 、 學 會 、 公 會 及 民 間 團 體 、 學 術 單 位 及 專 家 學 者 ， 絕 非 僅

為 單 一 學 術 單 位 。  

３ 、 準 此 ， 衛 生 署 從 「 醫 療 照 護 第 十 一 分 支 計 畫 ： 加 強 山 地 離 島 金 馬 地 區 醫 療 保 健 體

系 」 同 一 分 支 計 畫 捐 助 費 項 下 之 其 他 工 作 細 目 預 算 中 勻 支 近 千 萬 元 補 助 款 執 行 整

合 式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， 但 補 助 對 象 卻 獨 厚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， 而 未 能 普 遍 關 照 到 各 基 層

醫 療 機 構 、 學 會 、 公 會 及 民 間 團 體 ， 以 擴 大 參 與 對 象 ， 實 有 悖 逆 公 平 、 普 及 原 則 ，

顯 有 未 當 。  

二 、 衛 生 署 補 助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辦 理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， 未 依 「 該 署 補 助 款 項 會 計 處 理 作 業 要 點 」

規 定 辦 理 ， 且 假 借 「 補 助 」 之 名 ， 遂 行 「 委 託 研 究 」 之 實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 

( 一 ) 衛 生 署 未 依 規 定 補 助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辦 理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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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、 查 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補 助 款 項 會 計 處 理 作 業 要 點 」 （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修 正 版 ） 第

二 點 ： 「 本 署 補 助 款 項 之 撥 補 ， 應 依 年 度 預 算 ， 分 別 按 照 補 助 事 項 、 對 象 、 數 額 及

相 關 規 定 執 行 。 」 同 作 業 要 點 第 四 點 ： 「 補 助 計 畫 具 有 連 續 性 、 計 畫 型 或 對 象 確 定

之 性 質 者 ， 應 由 本 署 業 務 主 管 單 位 依 各 業 務 計 畫 所 列 概 算 ， 先 請 受 補 助 之 單 位 提

報 詳 細 之 運 用 計 畫 及 經 費 需 求 ， 送 本 署 就 其 是 否 可 行 以 及 預 期 效 益 進 行 評 估 審

核 ， 俟 預 算 案 完 成 法 定 程 序 後 ， 再 通 知 受 補 助 之 單 位 提 報 修 正 計 畫 及 經 費 分 配 ，

並 照 該 補 助 計 畫 之 執 行 進 度 及 經 費 分 配 ， 按 期 核 撥 。 」 訂 有 明 文 。  

２ 、 惟 查 該 項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並 非 衛 生 署 九 十 二 年 度 醫 療 照 護 第 十 一 分 支 計 畫 預 算 經 費

原 列 之 補 助 項 目 、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也 非 原 列 之 補 助 對 象 ， 且 其 補 助 款 項 亦 超 出 原 列

之 預 算 額 度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足 見 該 署 已 然 違 反 上 開 作 業 要 點 第 二 點 之 規 定 。  

３ 、 復 就 該 補 助 計 畫 具 有 連 續 性 （ 三 年 ） 、 計 畫 型 （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） 或 對 象 確 定 （ 台 大

公 衛 學 院 ） 之 性 質 ， 因 此 衛 生 署 受 理 補 助 款 項 申 請 必 須 遵 守 上 開 作 業 要 點 第 四 點

之 規 定 ， 殆 無 疑 義 ， 然 查 ：  

( １ ) 該 署 業 務 主 管 單 位 （ 醫 政 處 ） 並 未 依 其 業 務 計 畫 所 列 概 算 ， 先 請 受 補 助 之 單 位

（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） 提 報 詳 細 之 運 用 計 畫 及 經 費 需 求 ； 肇 致 三 年 連 續 性 篩 檢 服 務

計 畫 書 付 之 闕 如 ， 無 法 窺 知 總 體 計 畫 之 全 貌 。  

( ２ ) 又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於 九 十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將 辦 理 本 案 第 一 年 計 畫 書 送 達 該 署

後 ， 該 署 並 未 就 其 是 否 可 行 以 及 預 期 效 益 進 行 評 估 審 核 ， 而 係 逕 行 將 審 查 重 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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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 更 為 直 接 審 查 其 經 費 額 度 、 篩 檢 項 目 、 篩 檢 對 象 、 每 年 目 標 數 等 ； 足 見 該 署

並 未 遵 照 規 定 踐 行 前 揭 評 估 審 核 程 序 ， 即 草 率 通 過 此 一 補 助 案 ， 實 有 疏 脫 。  

( ３ ) 另 該 署 於 撥 付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第 二 期 補 助 款 時 ， 亦 未 切 實 遵 照 該 補 助 計 畫 之 執 行

進 度 核 撥 （ 按 該 學 院 之 實 際 工 作 進 度 落 後 甚 多 ， 致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十 日 、 九 月 八

日 兩 次 之 請 款 領 據 悉 因 其 第 一 期 經 費 執 行 率 未 達 百 分 之 七 十 而 遭 該 署 退 回 ） ；

此 證 諸 該 署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始 函 復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「 本 案 經 費 ， 本 署 將 依

計 畫 核 實 撥 付 … 」 自 明 ， 但 該 署 所 謂 『 核 實 』 云 云 ， 卻 是 迨 同 年 十 二 月 份 才 依

照 原 核 定 之 補 助 款 額 度 撥 付 給 台 大 ， 再 囑 台 大 於 核 銷 時 將 該 計 畫 未 執 行 部 分 之

賸 餘 款 項 繳 回 ， 導 致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只 好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、 十 二 月 份 才 大 量 購 置

購 置 電 腦 耗 材 、 檢 驗 耗 材 、 筆 記 型 電 腦  、 電 話 機 及 大 量 影 印 參 考 文 獻 、 問 卷

備 份 、 檢 驗 單 備 份 等 情 事 ， 終 致 引 發 外 界 質 疑 其 「 消 化 預 算 」 之 流 言 ， 殊 有 可

議 。  

( 二 ) 衛 生 署 假 借 「 補 助 」 之 名 ， 遂 行 「 委 託 研 究 」 之 實 ：  

該 署 雖 陳 稱 「 全 國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整 合 式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」 於 契 約 書 均 載 明 為 「 補 助 計

畫 」 ， 其 非 屬 委 託 研 究 計 畫 ； 惟 查 ：  

１ 、 該 補 助 計 畫 之 所 有 申 請 書 、 合 約 書 、 成 果 報 告 書 之 格 式 完 全 與 「 委 託 研 究 計 畫 」

無 異 ， 審 視 全 案 書 類 堪 謂 僅 以 「 補 助 」 的 字 眼 去 取 代 「 委 託 研 究 」 罷 了 。  

２ 、 次 查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在 送 交 給 衛 生 署 之 「 全 國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整 合 式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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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編 號 ： MD920601-1 ） 期 中 報 告 暨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八 日 之 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委 託 研 究

計 畫 變 更 申 請 書 」 （ 變 更 經 費 、 儀 器 項 目 ） ， 便 敘 明 MD920601-1 為 「 委 託 研 究 計

畫 」 ； 況 且 依 照 該 補 助 計 畫 契 約 書 第 十 三 點 「 成 果 之 歸 屬 ： 本 計 畫 成 果 之 發 表 不 需

事 先 徵 求 甲 方 同 意 ， 但 需 於 報 告 中 加 註 『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補 助 辦 理 ， 惟 報 告 內 容 不

代 表 衛 生 署 意 見 』 字 樣 」 ， 但 該 學 院 並 未 履 行 上 開 契 約 之 規 定 ， 於 成 果 報 告 書 中 加

註 該 段 詞 句 ， 反 倒 是 在 MD920601-1 成 果 報 告 書 之 封 面 明 確 地 加 註 為 「 本 研 究 報 告

僅 供 參 考 ， 不 代 表 衛 生 署 意 見 」 ； 顯 見 該 學 院 無 論 在 主 觀 認 知 、 實 務 操 作 或 書 面 紀

錄 上 ， 均 認 為 該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係 委 託 研 究 計 畫 ， 而 非 補 助 案 。  

３ 、 又 查 該 補 助 計 畫 契 約 書 第 十 一 頁 中 ， 敘 明 「 二 、 研 究 主 旨 …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所 述 ：( 一 )

結 合 舊 有 篩 檢 計 畫 、 國 家 篩 檢 計 畫 及 實 證 醫 學 支 持 之 新 的 篩 檢 計 畫 ， 整 合 成 一 個

完 整 社 區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， 並 以 此 建 構 社 區 篩 檢 健 康 平 台 。 ( 二 ) 估 算 整 合 性 篩 檢 計

畫 中 所 須 轉 介 的 醫 療 資 源 及 人 力 。 ( 三 ) 參 照 前 項 所 估 算 之 轉 介 及 照 護 人 力 ， 嘗 詴

發 展 篩 檢 陽 性 個 案 及 適 當 轉 介 模 式 。 ( 四 ) 建 立 癌 症 照 護 與 防 治 體 系 和 糖 尿 病 、 高

血 壓 、 高 血 脂 、 及 痛 風 等 慢 性 病 照 護 網 。 ( 五 ) 結 合 既 有 社 區 健 康 營 造 服 務 架 構 ，

建 立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整 合 性 健 康 照 護 模 式 。 」 此 乃 委 託 研 究 計 畫 之 標 準 書 寫 體 例 。  

４ 、 再 者 ，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陳 稱 ： 『 依 計 畫 書 本 計 畫 不 做 任 何 相 關 研 究 』 ； 但 揆 諸 其 使 用

該 補 助 計 畫 經 費 所 購 買 之 「 無 母 數 分 析 」 等 進 階 高 等 電 腦 統 計 軟 體 程 式 ， 即 知 其

意 欲 進 行 研 究 計 畫 統 計 推 論 分 析 使 用 之 企 圖 。 否 則 ， 單 就 MD920601-1 成 果 報 告 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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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呈 現 之 內 容 均 屬 一 般 描 述 性 統 計 圖 表 ， 尚 無 運 用 「 無 母 數 分 析 」 等 進 階 電 腦 統

計 軟 體 程 式 之 必 要 。  
５ 、 第 查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於 核 銷 該 補 助 計 畫 經 費 時 ， 對 於 「 資 料 諮 詢 數 十 筆 寄 至 紐 約 、

倫 敦 、 挪 威 、 日 本 等 之 原 因 ， 交 待 不 清 」 ， 嗣 辯 稱 此 係 實 施 本 計 畫 所 需 郵 資 ， 查 詢

國 外 圖 書 館 與 本 計 畫 相 關 文 獻 。 惟 誠 如 該 學 院 所 言 ： 該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不 做 任 何 相

關 研 究 ， 則 其 於 計 畫 執 行 期 間 尚 需 諮 詢 或 查 詢 國 外 圖 書 文 獻 之 理 由 十 分 牽 強 ， 況

且 揆 之 MD920601-1 成 果 報 告 書 並 未 引 述 上 開 國 家 之 文 獻 或 專 家 諮 詢 意 見 ， 亦 無 相

關 參 考 書 目 以 為 佐 證 。  

６ 、 末 查 全 國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整 合 式 篩 檢 服 務 第 二 年 計 畫 之 學 者 專 家 審 查 意 見 亦 指 出 ：  

( １ ) 疾 病 篩 檢 服 務 為 醫 療 行 為 ， 而 該 計 畫 主 持 人 （ 台 灣 大 學 詹 長 權 教 授 ） 為 工 業 衛

生 專 家 ， 如 何 進 行 未 述 明 。  

( ２ ) 未 述 明 研 究 助 理 如 何 聘 請 ？ 如 何 進 入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？ 找 到 服 務 對 象 ？ 如 何 進 行

問 卷 調 查 、 抽 血 、 檢 查 診 斷 ？  

( ３ ) 計 畫 全 部 經 費 三 仟 餘 萬 元 ， 於 購 買 檢 查 儀 器 及 醫 師 費 用 之 編 列 ， 似 不 合 常 理 。  

( ４ ) 經 費 可 再 精 算 ， 專 任 助 理 人 事 費 、 電 腦 處 理 費 、 郵 電 、 印 刷 費 等 編 列 過 高 ， 電

腦 等 機 具 應 不 需 再 添 購 。  

( ５ ) 若 非 DNA Research ， 應 於 計 畫 中 列 出 。 （ 其 購 買 零 下 八 十 ℃ 冰 箱 繼 續 冰 存 血 液

檢 體 之 必 要 性 受 到 質 疑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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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６ ) 忌 於 計 畫 中 隱 藏 個 人 要 作 之 研 究 。  

７ 、 綜 上 ， 本 院 暨 相 關 學 者 專 家 審 查 意 見 咸 認 該 補 助 計 畫 之 實 質 內 容 再 再 顯 示 係 委 託

研 究 案 ， 而 衛 生 署 與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之 辯 解 說 明 亦 不 足 以 證 明 其 確 為 補 助 案 ， 悉 為

粉 飾 其 非 「 委 託 研 究 計 畫 」 之 託 辭 ， 足 見 該 署 補 助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辦 理 篩 檢 服 務 計

畫 係 假 借 「 補 助 」 之 名 ， 遂 行 「 委 託 研 究 」 之 實 。  

三 、 衛 生 署 補 助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辦 理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， 迄 今 仍 未 達 成 契 約 書 所 列 計 畫 目 標 ， 篩 檢

項 目 及 成 果 報 表 尚 有 缺 漏 ， 足 見 其 執 行 績 效 不 彰 ， 洵 有 未 洽 。  

( 一 ) 按 衛 生 署 補 助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辦 理 「 全 國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整 合 式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」 契 約 書

所 列 之 第 一 年 計 畫 應 篩 檢 數 為 二 ○ 、 ○ ○ ○ 例 ， 惟 其 實 際 僅 篩 檢 數 為 一 四 、 四 七 五

例 （ 篩 檢 率 僅 為 七 十 二 ％ ） ， 該 學 院 顯 未 達 契 約 書 所 列 計 畫 目 標 。  

( 二 ) 本 計 畫 預 期 篩 檢 項 目 除 了 一 般 癌 症 及 慢 性 病 之 外 ， 尚 包 括 原 住 民 特 殊 疾 病 （ 如 肺 結

核 、 痛 風 、 桿 菌 性 痢 疾 、 C 型 肝 炎 等 ） ， 然 據 衛 生 署 審 查 本 計 畫 九 十 二 年 成 果 報 告

發 現 ：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達 成 之 篩 檢 項 目 為 高 血 壓 、 糖 尿 病 、 高 尿 酸 、 高 血 脂 、 肝 功 能

（B 型 肝 炎 、 C 型 肝 炎 ） 、 大 腸 直 腸 癌 等 項 目 ； 亦 即 ， 一 般 癌 症 （ 子 宮 頸 癌 、 乳 癌

及 口 腔 癌 ） 、 肺 結 核 、 桿 菌 性 痢 疾 之 資 料 付 諸 闕 如 ， 足 見 該 學 院 應 行 篩 檢 之 項 目 及

成 果 報 表 尚 有 缺 漏 。  

( 三 ) 準 此 ， 衛 生 署 補 助 台 大 公 衛 學 院 辦 理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， 迄 今 仍 未 達 成 契 約 書 所 列 計 畫

目 標 數 ， 又 該 學 院 應 行 篩 檢 之 項 目 及 成 果 報 表 尚 有 缺 漏 ， 並 未 完 全 達 到 原 先 設 定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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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求 ， 核 與 規 劃 目 標 欠 符 ， 足 見 其 執 行 績 效 不 彰 ， 洵 有 未 洽 。  

據 上 論 結 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於 九 十 二 年 以 補 助 方 式 由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公 共 衛 生 學 院 辦 理

「 全 國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整 合 式 篩 檢 服 務 計 畫 」 ， 其 徵 選 及 審 查 過 程 不 符 公 開 、 公 平 及 公 正

原 則 ； 又 未 依 「 該 署 補 助 款 項 會 計 處 理 作 業 要 點 」 規 定 辦 理 ， 復 假 借 「 補 助 」 之 名 ， 遂

行 「 委 託 研 究 」 之 實 ； 且 迄 今 仍 未 達 成 既 定 之 計 畫 目 標 及 篩 檢 項 目 ， 足 見 其 執 行 績 效 不

彰 等 ； 洵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， 予 以 提 案 糾 正 。  

  

提 案 委 員 ： 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八 月   日  


